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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

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3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11

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浙江医药关于对新码生物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同意 11� � � � �票，反对 0� � � � �票，弃权 0� � � � �票。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医药

关于对子公司新码生物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临2021-00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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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新码生物增资扩股引进

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浙江医药” ）、公司下属子公

司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码生物” 、“目标公司” ）、 新码生物下属子公司

Novocodex,Inc.和新码生物创始人梁学军先生、夏钢先生与苏州礼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禮安新紹有限公司（LAV� Novo� Hong� Kong� Limited）、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先进

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杭州三花弘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越明生物

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新泽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少波先生及其他原股东拟

签署《关于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关于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股东协

议》，协议约定以415,000,000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的增资款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并认购目标公

司的新增注册资本5,561,000元人民币（剩余的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目

标公司约23.512748%的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该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浙江医药” ）、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新码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码生物” 、“目标公司” ）、新码生物下属全资子公司Novocodex,Inc.和

新码生物创始人梁学军先生、夏钢先生与苏州礼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礼康” ，

系礼来亚洲基金指定的投资主体）、禮安新紹有限公司（LAV� Novo� Hong� Kong� Limited）（以

下简称“LAV� Novo” ，系礼来亚洲基金指定的投资主体）、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杭州创乾”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 ，由国投招商投

资管理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国投招商是一家专业私募股权管理机构）、杭州三花弘

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花” ）、绍兴越明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绍兴越明” ）、广州新泽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新泽” ）、张

少波先生八位战略投资者及其他原股东，经友好协商，拟签署《关于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及《关于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协议约定以415,000,000元人民币

或等值美元的增资款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并认购目标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5,561,000元人民币

（剩余的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23.512748%的股权。 本轮增资

将用于支持目标公司核心产品ARX788的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准备、 产品线拓展和自主创新技术平

台建设。目标公司、浙江医药及创始人同意上述增资并同意放弃其各自对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

任何优先认购权。

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定价方式遵循了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引进有资本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新码生物本次增资

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意新码生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关方案。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苏州礼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礼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陈飞)

3、注册资本：25亿元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19栋234号

5、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从事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陈飞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95,998万元，净资产为272,499万元，营业收入为35,209万

元，净利润为24,481万元。 （未经审计）

（二）名称：禮安新紹有限公司（LAV� Novo� Hong� Kong� Limited）

1、类型：有限公司

2、董事：羅郁（Luo� Yu）

3、股本总数：1股(1美元)

4、注册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02號北海商業大廈6字樓

5、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LAV� Fund� VI,L.P.

（三）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麦奇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注册资本：539,484万元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星港路618号主楼1层众创空间B区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四）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高国华)

3、注册资本：4,801,000万元

4、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99号孵鹰大厦1380室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五）杭州三花弘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少波

3、注册资本：3,950万元

4、注册地址：杭州市钱塘新区21号大街60号1幢201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期末总资产19,295.38万元，净资产3,137.08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

润-277.05万元。 （未经审计）

（六）绍兴越明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扏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1,500万元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区畅和路58号质检车间410室

5、经营范围：生物医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他股东为自然人。

（七）广州新泽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南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之一自编113房自编之八十九房

5、经营范围：资产评估；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咨询策划服务。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广东美东泰富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期末总资产6,536.68万元，净资产694.8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65.70万元。 （未经审计）

（八）其他自然人

张少波先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沿江中路1号8幢。 最近三年职务：三花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杭州三花弘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核心企业的主要业务：创业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公司与以上八位战略投资者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目标公司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名称：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809万元

3、法定代表人：梁学军

4、成立日期：2017年1月18日

5、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城畅和路58号环保中心辅助楼2楼

6、经营范围：生物制品和医药科技产品的研发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药品生产；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饲料添加剂、消字号产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的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2,861,000 71.094527%

2. 绍兴知止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0,000 7.186291%

3. 绍兴达道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0 3.869541%

4. 绍兴源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0,000 3.482587%

5. 绍兴益信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000 3.178552%

6. 绍兴庸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000 2.432283%

7. 绍兴贯一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000 2.238806%

8. 绍兴精一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000 2.238806%

9. 绍兴来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000 1.575456%

10. 绍兴信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4,000 1.348811%

11. 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 135,000 0.746269%

12. 绍兴可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 0.608071%

/ 总计 18,090,000 100%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72,270,984.07 59,292,218.66

总负债 37,951,466.22 47,347,421.11

净资产 34,319,517.85 11,944,797.55

项 目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412,735.84 114,328.76

净利润 -111,963,779.70 -19,801,943.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8,870,083.00 -20,656,512.48

2019年财务报告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0年1-12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公司最近12个月内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

报〔2020〕454号），截至基准日2020年7月31日，根据资产基础法评估新码生物的股东全部权益账

面价值为-12,653,772.17元，评估价值504,970,374.76元。 2020年10月29日，公司及其他股东以现

金的形式合计认缴注册资本4,310,000元，认缴金额159,47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

081,000元，认缴金额39,997,000元；绍兴源智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注册资本630,

000元， 认缴金额23,310,000元； 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35,000元， 认缴金额4,

995,000元；其他七家合伙企业认缴注册资本2,464,000元，认缴金额91,168,000元。 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新码生物71.094527%的股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1：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甲方2：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3：Novocodex,Inc.

乙方1：苏州礼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2：禮安新紹有限公司（LAV� Novo� Hong� Kong� Limited）

乙方3：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4：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乙方5：杭州三花弘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6：绍兴越明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7：广州新泽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8：张少波，一位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330624197901170413。

丙方1：梁学军，一位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32010619690710121X。

丙方2：夏钢，一位美国公民，护照号码为：506312917。

梁学军、夏钢合称为“创始人” ，以上各方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二）主要条款

目标公司、浙江医药、创始人及其他原股东同意将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090,000元

增加至人民币23,651,000元，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61,000元；且浙江医药、创始人及其他原

股东同意放弃其各自对前述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任何优先认购权。各方同意，投资人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以人民币415,000,000元或等值美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561,

000元（剩余的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23.512748%的股权。

1、 礼康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56,666,667元或等值美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759,333元 （剩余的礼康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

3.210576%的股权。

2、LAV� Novo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113,333,333元或等值美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18,667元（剩余的LAV� Novo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

后目标公司约6.421152%的股权。

3、 杭州创乾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85,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1,139,000元 （剩余的杭州创乾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

4.815864%的股权。

4、 国投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80,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2,000元（剩余的国投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4.532578%

的股权。

5、 三花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30,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2,000元（剩余的三花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1.699717%的

股权。

6、 绍兴越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15,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201,000元 （剩余的绍兴越明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

0.849858%的股权。

7、 广州新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15,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201,000元 （剩余的广州新泽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

0.849858%的股权。

8、 张少波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20,000,000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268,000元 （剩余的张少波增资款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取得增资后目标公司约

1.133144%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 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浙江医药认缴注册资本12,861，000元， 持股比例

54.378250%；其他十一家原股东认缴注册资本5,229,000元，持股比例22.109002%；八位战略投资

者认缴注册资本5,561,000元，持股比例约23.512748%。

（三）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及/或盖章后生效。

（四）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

的可偿损失。

五、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成员改选，目标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礼

康和LAV� Novo共同委派1名董事，杭州创乾委派1名董事，浙江医药有权提名3名董事，创始人有权

共同提名2名董事。

六、该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扩大目标公司的资本实力及优化股权结构，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次交易，结合自

身在企业管理业务上的经验，围绕目标公司的发展战略，巩固目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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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7日、2021年3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7日、2021年3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要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

2、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近日，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导市场上存在有人利用直播间、微信群向股民推荐买入我公司股

票的情形。 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查，各方均未策划、参与该

事件，亦未授意他人策划、参与该事件，与该事件无任何关联关系。 同时，公司已经向相应监管机构

反映相关情况。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信息。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7日、2021年3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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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袁伍妹女士

的通知， 获悉袁伍妹女士已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袁伍妹 是

10,

120,

000

64.00 1.32

是（首

发后限

售股）

否

2021年3

月16日

2021年9

月10日

东北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补充流动

资金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袁伍妹女士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万裕文化

产业有限

公司

106,910,

140

13.91 70,000,000 65.48 9.11 0 0 0 0

重庆金嘉

兴实业有

限公司

81,813,217 10.64 51,899,998 63.44 6.75

51,899,

998

100

29,913,

219

100

袁伍妹 15,815,921 2.06 13,120,000 82.95 1.71

13,120,

000

100

2,695,

921

100

合计

204,539,

278

26.61 135,019,998 66.01 17.56

65,019,

998

48.16

32,609,

140

46.91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约4,702万股，占其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9%，占公司总股本的6.12%，对应融资余额为4,400万 元；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约4,702� 万股， 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2.99%，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2%， 对应融资余额为4,400万元。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

资金来源为其自筹或自有资金。

（三）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 常管理）等不产生不利

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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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金叶万源置

业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并参与增资扩股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金叶万源

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万源置业” ）与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大象空间工程” 或

“交易标的” ）股东深圳沃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沃盛达” ）及王德松先生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万源置业分别受让深圳沃盛达及王德松先生持有的大象空间工程50%股权和1%股权，

受让价格分别均为人民币1元。

前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大象空间工程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决

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大象空间工程原注册资本500万元变更为1020万元。 股东深圳沃盛达的

认缴出资额由245万元变更为499.8万元，占比49%；股东万源置业的认缴出资额由255万元变更为

520.2万元，占比51%，并同意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即大象空间工程增资扩股事宜对公司章程作相应

修改。

（二）所必需的审批条件

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元，万源置业对大象空间工程增资额为人民币265.2万元，且交易

标的无重大或有负债、无权属纠纷或其他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万源置业收购大象空间工程股

权并对其增资扩股事项在公司经营层权限之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局等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上述交易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万源置业自有或自筹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沃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沃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JQA172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034号高新工业村W1-A座502

5.法定代表人：瞿应秋

6.注册资本：500万元

7.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5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实业项目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从事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器

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不含钢材）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设计配额、 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 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深圳沃盛达与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也

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11.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深圳沃盛达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王德松，男，身份证号码：532101XXXXXXXX0915，住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正街

36号。 交易前持有大象空间工程1%股权。

王德松先生与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

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王德松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金叶万源置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QL7B2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与泰然九路交界东南金润大厦 15E

5.法定代表人：熊汉城

6.注册资本：2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兴办实业；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10.股东持股情况：万源置业属本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陕西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本公司通过陕西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万源置业100%股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工商变更完成后）

1.公司名称：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C8HA84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展业大厦2601F-G21

5.法定代表人：王晓栋

6.注册资本：1020万元

7.成立日期：2020年08月2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消防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景观园林工程、水电安装

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劳务分包；模板脚手架工程的设计、施工；平面设计、图文设计；用户

界面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10.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事项完成后，万源置业持股51%，深圳沃盛达持股49%。

11.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交易标的总资产为0元，负债总额0元，净资产0元，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

额0元，净利润0元。 （未经审计）

12.评估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深圳大象空

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0477号）显示，在资产评估基准日2021年02月28日，深圳大象

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目总资产0.00万元，总负债0.00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0.00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0.00元，增值率0.00%。 故本次拟收购股权

交易价格合计2元，不存在不公允、不合理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现深圳沃盛达、王德松、万源置业三方协商，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

1.深圳沃盛达占公司99%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深圳沃盛达出资人民币495万元，现深

圳沃盛达将其占公司50%的股权（25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万源置业。

2.王德松占公司1%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德松出资人民币5万元，现王德松将其占公

司1%的股权（5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万源置业。

3.万源置业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0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

帐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深圳沃盛达、王德松。

（二）深圳沃盛达、王德松双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万源置业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

该股权没有设置质押，并免遭受第三人追索。 否则应由深圳沃盛达、王德松双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

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1.本协议生效后，万源置业按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2.如因转让方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受让方有关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受让

方在成为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

（四）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解除本协议，当事人签订的变更或解除协议书、声明书，经双方签

订后方可生效。

1.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

2.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

六、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大象空间工程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决议》显示，大象空间工程

股东万源置业及深圳沃盛达一致同意将大象空间工程原注册资本500万元变更为1020万元。 股东

深圳沃盛达的认缴出资额由245万元变更为499.8万元， 占比49%； 股东万源置业的认缴出资额由

255万元变更为520.2万元，占比51%，并同意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即大象空间工程增资扩股事宜对

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近日，上述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大象空间工程成为

万源置业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七、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事项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万源置业收购大象空间工程51%股权并对其增资扩股事项，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内

部基建装饰装修工程成本，持续加强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技术领域积累，延伸公司房地产业务链，同

时获得大象空间工程名下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对后续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基本建设效率，拓展对外建设业务具有积极意义。

（二）本次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事项完成后，大象空间工程将以万源置业控股子公司的形式独

立运营，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公司将推动大象空间工程规范运营，积极

开拓业务，有效应对市场变化，促进大象空间工程稳健发展。

（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将根据信

息披露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万源置业与深圳沃盛达、王德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2.大象空间工程股东（会）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决议

3.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深圳大象空间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大象空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0477号）

4.变更（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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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瑞医药” ）的SHR6390片近日被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名单，公示期7

日。 现将SHR6390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HR6390片

药品类型：化药

注册分类：1

申请日期：2021-03-02

拟定适应症 （或功能主治）：SHR6390片联合氟维司群用于经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激素受体

（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

理由及依据：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

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有关要求，同意纳入突破性治

疗药物程序。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SHR6390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1类新药，是一种口服、高效、选择性的小分子

CDK4/6抑制剂。全球首个上市的CDK4/6抑制剂为辉瑞公司研发的palbociclib，商品名Ibrance，于

2015年2月通过加快审评途径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与来曲唑联合作为初始内

分泌疗法治疗HR+/HER2-的晚期乳腺癌， 并于2016年2月获批新适应症联用氟维司群治疗

HR+/HER2-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 目前Ibrance已在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上市；2018年7月辉瑞palbociclib在中国获批，商品名为爱博新，用于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

作为初始内分泌疗法治疗HR+/HER2-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 其他已被FDA批准上市的

CDK4/6抑制剂有诺华研发的Ribociclib （商品名Kisqali） 和礼来研发的Abemaciclib （商品名

Verzenio）。 目前 ， 辉瑞公司的哌柏西利胶囊 （Palbociclib） 及礼来公司的阿贝西利片

（Abemaciclib）已在中国获批。 经查询，该产品的同类产品2020年全球销售额约为69.92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6390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3,56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 （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

（2020年第82号），药审中心对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优先配置资源进行沟通交流，加强

指导并促进药物研发。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

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产品存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公示期被提出异议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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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

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3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

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86,666,671 29.51

2 大连国商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5,013,382 8.52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4,304,302 4.87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21,300 2.97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77,637 2.58

6 杨龙活 6,446,437 2.19

7 毛越明 5,216,177 1.78

8 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516,085 0.86

9 吕科才 2,070,000 0.70

10 宋智杰 1,730,047 0.59

注：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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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目的：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用途：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采用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完成出售（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予出售）

●回购规模：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元/股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相关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回购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3个月、6个月内不存

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

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本次回购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出售。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

存在启动未出售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

购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回购部

分公司股份。 具体方案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1年3月10日， 公司董事长牛钢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提议的内容为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0）。

（二）2021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授权，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进行本次

回购，符合《回购细则》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条件。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由于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目前股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已经不能反映公司的真正价

值。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投资人的股东权

益，结合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公司将回购股份。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

限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

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元/股，未超过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

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六）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所必需，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

出售。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按回购资金总

额上限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2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14.29万股，约占公司截

至目前总股本的2.43%；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1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8元/股进行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357.14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2%。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

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

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回购资金10,000万元 回购资金20,000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出售 357.14 1.22 714.29 2.43 不超过3个月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28元/股进行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为714.29万股，约占公司截至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43%。 以截至目前公司总股

本为基础，按回购为714.29万股计算，若回购股份全部实现转让，则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若回购

股份未能实现转让，导致全部被注销，则以此测算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3,718,653 100 286,575,796 100

总股本 293,718,653 100 286,575,796 1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满时或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2、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

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根据公司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告，公司总资产为175.8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2.10亿元，流动资产为115.49亿元。 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2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0年9月30日

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上限金额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

1.14%、2.17%、1.73%，相对公司资产规模较小。 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本次计划回购的金额及公司目前实际情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

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目前股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本次回购系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

次回购股份的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3、本次公司使用10,000万元—20,000万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相对公司资产规

模较小。 目前公司经营正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

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

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

卖本公司股份，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本次回购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行

为。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

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1、公司已分别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发出问

询，收到的回复情况如下：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回购提议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无增减持计划。

2、公司向持股5%以上股东发出问询，收到的回复情况如下：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无明确增减持计划，如未来

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牛钢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2021年3月10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

股份，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由于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目前股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

产，已经不能反映公司的真正价值。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

护公司价值及投资人的股东权益，提议公司回购股份。

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亦不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提议人回购期间没有增减持计划。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集中竞价回购的股份将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转让，若公司未能在

法定期限内实施转让，未实施部分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董事会将根据《公司法》、《回购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回购股份后的转让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公司回购

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有关情况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确定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

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

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使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

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有效。

（十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回购预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三） 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

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一）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披露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交易日（2021年3月15日）登记

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及比例。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专用证券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913578

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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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3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股东的合并净利润人民币2,915,244,576.05元，以本公司

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940,615,878.98元为基数， 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194,

061,587.90元，加上年初结转未分配利润人民币5,989,596,679.50元，扣减2019年度现金红利人民

币957,590,868.96元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6,778,560,101.62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如下：

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38元（含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

总股本1,625,790,94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74,675,530.56元（含税）。 本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约为30.0035%。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同意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履

行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本次现金分红方案平衡了本公司当前资金需求与未来发展投入、股东短期

现金分红回报与中长期回报， 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兼顾了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合理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同意提交该议

案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的决策程序、利润分配的形式符合《公司章程》要求。同时，本次现金分红

方案平衡了公司当前资金需求与未来发展投入、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报与中长期回报，体现了公司

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兼顾了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合理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同意提交该议案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1/3/19

星期五

B012

Disclosure


